
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新卸任校長交接未辦或未了重要案件清冊
製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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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本清冊可依需要延伸。

★填寫內容請分成（請於備註欄處標明一、二或三）

一、校外機關(如教育部、國科會、台評會等)交辦之未辦或未了之重要案件。此項請寫明日期文號、發文機關及案由。
二、校內行政單位之各項會議(如校務會議、行政會議、校發會、內控會議等) 交辦之未辦或未了之重要案件。此項請寫明何種會議決議或交辦及案由。
三、各單位(含行政單位或教學單位)於處(室)務會議或科務會議擬辦之未辦或未了之重要案件（如工作計畫、業務計畫及說明其進度）。此項請寫明何種會議決議或交辦及案由。
★填寫時不需長篇大論，務請摘要或重點式說明。

★請務必經由組長及單位主管確認內容無誤後再繳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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